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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学院： 

为鼓励来自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刻苦学习，进一步促

进少数民族学生勤奋学习，顺利完成学业，根据《江苏科技

大学铸牢中华名族共同体意识活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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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石榴助学金（以下简称助学金）资助对象为我校全日

制学生中来自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

的学生（以下简称学生）。红石榴助学金根据实际情况分 500

元、800 元、1200 元三档发放。 

+",-./*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； 

2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法违纪现

象； 

3.政治立场坚定，维护民族团结，不组织、不参与任何

形式的非法宗教活动； 

4.生活俭朴，自立自强，诚信友善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5.学习态度端正，上一学年培养计划课程无不及格现象； 

6.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集体活动且表现良

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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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石榴工作室根据各学院认定上报学生情况统一协调

和分配名额。 

7",-89:*

1.各学院对申请助学金的学生仔细审核，严格把握评优

标准，宁缺勿滥。 

2.评定助学金以班级或专业年级为单位，由各学院学生

工作办公室组织审核、初评。 

3.各学院将初评合格的拟获资助学生信息汇总，经公示

无异议后，以学院为单位填写“汇总表”，连同获资助学生的

“助学金审批表”报红石榴工作室。 

4.红石榴工作室根据评定标准和学生实际情况统一评

定。 

5.获资助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，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

并由学生处、研工部发文表彰。 

6.助学金由财务处统一发放，不得由他人代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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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红石榴助学金优先用于冲转学生所欠学费。 

2.对于弄虚作假骗取助学金的学生，一经查实，除收回

助学金外，还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校级处分。 

江苏科技大学红石榴工作室 

二〇二一年十二月 


